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聯單（A） 

 本聯單一式三份，一份自行保存，一份各單位留存，一份送環安室核備。                  2014/06/01 製 

 一種毒性化學物質，申請一份。 

 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。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請購 

單位 
 

實驗室 

(編號). 分機 
 日期  

本實驗應用研究計畫 

名稱及編號： 

毒性化

學物質

名稱 

(中文) 

(英文) 

（環保署列管編號） 

 

本校核可字號： 

毒性分類： 

購買 

廠商 

 廠商管制編號 

 

廠商許可證字號： 

本 次 

採購量 

(公斤) 

 □固態. □液態. □氣態 

濃度(%W/W)： 

單位內現

有庫存量

(公斤) 

 審核同意之

單位內限購

量(公斤) 

 

全校庫存量(公斤)： 

請回答以下問題，以利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與減毒減廢之工作： 

1.本毒性化學物質是否有其他非公告列管之替代品？請說明（可另頁說明）。 

2.減少本次採購量可行嗎？請說明（可另頁說明）。 

3.採購較小量包裝的同物質可行嗎？請說明（可另頁說明）。 

4.本實驗室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的相關事項與規定完備嗎？請勾選。 

 安全資料表 □ 偵測警報系統 □ 

 法定標示 □ 緊急通報系統 □ 

 防止洩漏設備 □ 管理辦法 □ 

 防止溢散設施 □ 人員教育訓練 □ 

 

環安室 系所主任 
系安衛小組 

負責人 

實驗室 

負責教授簽章 
請購人簽章 

     


